
黄 山 学 院 外 国 语 学 院 文 件
外语字〔2020〕4 号

关于印发《黄山学院外国语学院教学工
作委员会暂行条例》的通知

各教研室：

《黄山学院外国语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暂行条例》已经院

党政联席会议研究通过，现印发实施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特此通知

外国语学院

2020 年 6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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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山学院外国语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
暂行条例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进一步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，构

建现代大学制度，完善内部治理结构，深化教育教学改

革，提高教学质量，实现高校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

育法》《黄山学院教学委员会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

本条例。

第二条 教学工作是学校的中心工作，课堂教学是人

才培养的主渠道，提高教学质量是教学工作的永恒主

题。

第二章 组织机构

第三条 学院教学工作委员会是在院长的领导下，研

究、审议、评估、咨询和指导学院教学工作的常设机构。

第四条 教学工作委员会主任为学院院长、副主任为

学院副院长，委员为各教研室主任。教学工作委员会成

员每届任期三年。

第五条 教学秘书担任教学委员会秘书，负责管理教

学工作委员会日常事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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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三章 职责与职权

第六条 教学工作委员会的主要工作职责

（一）研究学院教学改革与发展中的重大问题，审

议和论证教学改革方案、教学管理规章制度，并报学院

批准后实施。

（二）审议学院各科室提交的专业、师资队伍、课

程、教材等建设规划并提出建议。

（三）指导学院专业建设、课程建设、实验室建设、

教材建设的检查和评估工作等。

（四）推荐校级及以上质量工程项目、教学成果奖

等。

（五）对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、课程体系、教学内

容及教学措施等的调整和改革进行指导和论证。

（六）推荐校级及以上“教学名师”、教学先进工作

者和先进基层教学组织等。

（七）提出保障和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的政策和措施。

（八）研究并落实其他教育教学工作。

第七条 教学工作委员会的主要职权

教学工作委员会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，以投票

的方式通过委员会做出的决定、决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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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章 工作制度

第八条 教学工作委员会实行工作例会制度。通过定

期召开例会，了解学院的教育教学改革政策，掌握有关

管理规定，汇集并讨论教学工作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并作

出决定。

第九条 每学期结束前，教学工作委员会要进行工作

学期总结。每年年终，要形成对教学工作的学年总结，

对全院教学工作的总体评价，并向学院报告。

第五章 附 则

第十条 本条例由教学工作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一条 本条例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
外国语学院办公室 2020 年 6 月 19 日印发


